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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委员会  

增进和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  

第五十四届会议  

议程项目 6 

具体人权问题： 

贝滕女士、陈士球先生、多斯桑托斯·阿尔维斯先生、

艾德先生、吉塞先生、汉普森女士、卡尔塔什金先生、

莫托科女士、奥康纳女士、奥古尔佐夫先生、朴铢吉先

生、萨塔尔先生、索拉布吉先生、瓦尔扎齐女士、魏斯

布罗德先生、伊默尔先生和横田洋三先生：决议草案  

2002/……   国内流离失所者和难民返回的权利  

增进和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  

回顾小组委员会 1994 年 8 月 26 日第 1994/24 号和 1998 年 8 月 26 日第

1998/26 号决议，人权委员会 1999 年 4 月 27 日第 1999/47 号、2000 年 4 月 25 日

第 2000/53 号和 2001 年 4 月 24 日第 2001/54 号决议，  

意识到严重侵犯人权和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是人们逃离家园或常住地，成为难

民或国内流离失所者的原因之一，  

 注意到千百万难民和流离失所者仍然需要解决办法，自愿返回仍然是绝大多数

人寻求的持久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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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关切的是，自愿遣返仍然缺乏进展，说明返回的基本要求，即人身、法律

和物质安全以及国家保护的恢复等要求尚未达到，  

认识到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有权自由、安全和不失尊严地返回自己原住所或

常住地，有权要求充分归还住房和财产，如果无法归还，获得适当赔偿或另一种

形式的公正补偿，这些权利构成了全国性重返社会、重建和和解计划不可缺少的

组织部分；在结束武装冲突的和平协议中应该承认这些权利并包括确保这些权利

实施的司法或其他机制，  

还认识到所有返回者有权自由行使移徙自由权和选择自己居所权，包括在原住

所或常住地重新定居的权利和获发有关证件的权利、他们的隐私权和住所获得尊

重权、在自己家中安全、平静生活权，以及在没有任何形式歧视的环境中获得所

有必要的社会和经济服务的权利，  

注意到移徙自由权及住房和财产获得充分归还权包括返回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

者受到保护、不被强迫返回原住所或常住地的权利，返回原住所或常住地的权利

必须自愿、安全和不失尊严地行使，  

注意到在本决议中，“流离失所者”和“流离失所的人”除另有注明者外，均

指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本决议完全不影响任何领土归属权的争端，  

1.  确认所有流离失所者都有权按国际人权法律规定自愿、安全和不失尊严地

返回；  

2.  又确认所有流离失所的人都有权要求返回原住所或常住地或自愿在其他地

点定居，凡当局将流离失所的人送往其常住地以外的地方定居，并不影响其返回

常住地的权利，其获得归还权或获得赔偿权或这两种权利也都不受影响；  

3.  重申所有流离失所的人都有权要求充分归还住房和财产，如果无法归还，

有权获得适当赔偿或另一种形式的公正补偿，这些权利对于希望返回原住所或常

住地的流离失所者尤其重要；  

4.  敦促和平协议和自愿遣返协议的所有缔约方按照国际法的要求在所有这类

协议中列入安全和不失尊严地返回权以及住房和财产得到归还权；  

5.  确认行使返回权是自愿的，不以许可或批准为条件；如果需要任何证件，

返回者有权当然且免费获得这种证件；  

6.  提请各国注意所有流离失所者有权参加返回和归还进程，也有权参加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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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发展保护这些权利的程序和机制的工作；  

7.  敦促所有国家保障所有流离失所的人自由、公正行使返回自己家园或常住

地的权利，制定框架，使返回能够在人身、法律和物质安全的条件下进行，恢复

国家对返回的流离失所的人的全面保护；在这方面还敦促国家采取措施保护返回

者的人身安全；通过宣布大赦，例如免除返回者因逃离本国而受到的歧视和惩

罚，以及通过为返回者提供其他法律保障，消除返回的法律和行政障碍；确保一

视同仁获得生存手段和基本服务；  

8.  确认国家协助返回权的义务包括如下一项义务，即确实赔偿当局负有责任

的损害，其中包括在凡有损坏或毁坏的地方恢复诸如供水、卫生、电力、煤气、

道路和土地等基础设施的义务；尤其是，国家不得向返回的流离失所者征收那些

暂住在流离失所者家园的人所用服务的费用；  

9.  重申国家有义务废除任何不符合国际法律标准的、尤其是不符合返回权和

适足住房及财产权的法律规章，并在这方面敦促各国建立有效公正解决遗留的住

房和财产问题的机制；  

10.  提请各国注意有必要在执行返回权时确保采取措施，满足妇女和儿童的

特殊需要，包括切实、公平获得生存手段和包括教育在内的基本服务的权利以及

妇女在住房和财产归还、特别是在获得权、控制权、拥有权、占有权和继承权问

题上切实享受充分平等的权利；  

11.  确认如果流离失所自愿到其他地点定居，也不影响他们返回自己家园或

常住地的权利，亦不影响要求归还住房和财产、如果无法归还则获得适当赔偿或

另一种形式的公正补偿的权利；  

12.  承认流离失所者可以自由选择以原住所或常住地的财产权换取另一财产

的同等或类似权利，或进行其他可能的交易，但这类决定必须是知情并自愿作出

的；  

13.  还承认财产归还工作只有在占住流离失所者住房、本身同样受流离失所

的影响且需要居所的人的权利得到保护的情况下才能落实，敦促各国提供替代住

房；如果现占住者没有地方可返回，鼓励国家提供承受得起的社会用房；  

14.  鼓励各国通过适当手段，在难民事宜上，在有关的国内流离失所者事宜

上，寻求与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合作，并在所有其他人道主义组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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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有关机构履行其各自职责过程中与其合作，以便确保迅速、不受阻碍地接触

流离失所者，协助他们自愿返回或自愿重新安置和重返社会；  

15.  决定在第五十四届会议同一议程下继续审议流离失所者在移徒自由的情

况下的返回权问题；  

16.  建议人权委员会通过本决定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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